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（桃溪院区）智能信息化建设项目评审单位采购公告

一、采购条件
本项目为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（桃溪院区）智能信息化建设项目评审单位采购，采购人为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，现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择优选择两家服务单位，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与磋商。
二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（桃溪院区）智能信息化建设项目评审
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预算金额：9.9万元
质量要求：供应商需结合技术评审、经济评审结果，编制完整、规范的《项目设计方案评审报告》，明确评审结论、存在问题、整改意见及优化建议，评审报告需真实有效、依据充分、内容完整，可作为本智能信息化建设项目后续招标采购、项目实施、造价管控的正式依据，并配合采购人完成主管部门答疑、方案调整对接等后续配套工作。
三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我院已委托专业信息化设计单位完成项目整体方案设计，涵盖智慧医疗、智慧服务、智慧管理、数据中心建设、网络架构升级、信息安全体系建设、软硬件配套规划等全部建设内容，本次采购仅针对已完成的设计方案开展专项评审服务，不含项目施工、结算及全过程跟踪评审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（一）技术评审
1. 评审设计方案整体架构的合理性、先进性、适用性，核查方案是否贴合我院信息化建设实际需求、符合行业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。
2. 对方案中的软硬件选型、系统功能设计、网络架构、数据安全、兼容性、扩展性、运维保障体系等核心技术内容进行专项审核，排查技术漏洞、短板及不合理设计。
3. 审核方案技术路线的可行性、成熟度，评估技术方案落地实施的难易程度、建设周期合理性及后期迭代升级能力。
4. 针对技术评审中发现的问题，提出具体、可落地的优化整改意见及完善建议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二）经济评审
[bookmark: _GoBack]1. 对设计方案中的项目投资估算、软硬件设备报价、工程建设费用、运维服务费用等全部经济内容进行合规性、真实性、合理性审核。
2. 核查各项费用计价依据是否符合现行行业计价标准、市场公允价格水平，审核费用组成是否完整、计价是否准确、有无虚高计价、漏项、错项等问题，包含不少于三家的市场询价。
3. 核算项目合理投资额度，优化项目投资结构，严控项目建设成本，规避投资浪费及资金风险。
4. 出具详细的经济评审结论及投资优化建议，明确项目合理造价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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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商需结合技术评审、经济评审结果，编制完整、规范的《项目设计方案评审报告》，明确评审结论、存在问题、整改意见及优化建议，评审报告需真实有效、依据充分（不少于3家的市场询价印证资料应包含在内）、内容完整，可作为本智能信息化建设项目后续招标采购、项目实施、造价管控的正式依据，并配合采购人完成主管部门答疑、方案调整对接等后续配套工作。
四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（一）基本资格
满足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及《实施条例》第十七条规定：
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（提供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）
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（提供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资信证明或承诺函）
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（提供2025年1月以来任意1个月证明材料或承诺函）
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（供应商自拟声明）
（二）特定资格要求
具备有效的工程咨询单位甲级资质证书（电子、信息工程）等专业。
（三）业绩要求
2023年1月1日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至少具有1个医院信息化相关的服务业绩（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）。
五、实施进度及成果要求
中标人须按采购人批准的进度完成咨询服务
提交成果：《项目设计方案评审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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